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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包括任务来源、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主要工作过程、各阶段意见

处理情况、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。

1.1任务来源

2015 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

设的意见》对研究建立江河湖泊生态水量保障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

切实履行“指导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”的重要职责，水利部印发了

《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全国重点河

湖生态流量确定工作方案》，组织实施了全国重点河湖生态流量确定

与保障工作。截至目前，水利部已组织制定印发三批共 118 条重点河

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，流域管理机构和省区也根据实际情况，印发实

施了相应河湖的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。

为全面规范生态流量确定与保障工作的开展，水利部已编制并发

布了《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》（SL/T 712-2021），统一了河

湖生态流量目标确定的技术标准；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印发

《关于印发 2019 年重点河湖生态流量（水量）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及

实施有关技术要求的通知》，对年度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

提供了技术指导，但缺乏用于规范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的技术

标准。

为切实履行水利部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职能，规范和指导河湖



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工作，在总结全国已开展生态流量确定与

保障工作基础上，2021 年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提出，由

水利学会归口，组织起草单位编制技术指南。

1.2主编单位与参编单位

本标准的主编单位为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，参编单位包

括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、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、水利部

松辽水利委员会、太湖流域管理局。

1.3主要工作过程

第一阶段：2021年 6月-2021年 7月，标准编制相关资料收集整

理，同步开展典型河湖生态流量调研工作，编制完成了立项申请书及

标准初稿。

第二阶段：2020年 8 月，向中国水利学会提交了立项申请书及

标准初稿。

第三阶段：2021年 8 月，中国水利学会召开了立项审查会，批

准了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编制技术指南》的立项，并在网上

公示。

第四阶段：2021年 9月-2022年 3月，根据会审专家意见，同时

咨询相关专家意见，对标准初稿进行细致修改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1.4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

申请书撰写阶段，咨询了相关水利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领域

专家，对申请书进行了认真修改。

征求意见稿阶段，认真吸收了立项审查会专家的意见，并咨询了



水利部门等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，对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编

制技术指南》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充分的修改，对规范章节设定、条

款及格式等进行了完善。主要建议及回复如下：

（1）建议结合技术指南内容，补充生态流量调度、设计保证率、

保障责任主体等名词解释。

回复：已在征求意见稿中第 3章术语，补充了“生态流量调度”、

“生态流量预警阈值”、“生态流量设计保证率”“保障责任主体”

等术语内容。

（2）结合工作实际，优化技术指南章节内容。

回复：根据专家意见，进一步梳理全国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

施方案编制工作，对《初稿》的河湖生态保护对象、河湖生态流量保

障责任等章节内容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征求意见稿》。

1.5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

本规程的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如下：

序

号
姓名 单位 工作分工

1 赵钟楠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负责《指南》总体框架结构和整体审核

2 邢子强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
技术总协调，负责“6.河湖生态流量目标确
定”内容的起草

3 黄 亮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负责“8.1 河湖生态流量监测”内容的起草

4 唐 力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
负责“5.河湖生态保护对象及用水需求”、
“10.保障措施制定”审核

5 李 斐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
负责“3.术语”和“7.河湖生态流量调度管
控”的审核

6 林 岚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
负责“4.基础资料”和“9.河湖生态流量保
障责任”审核

7 张 越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负责“1.总则”内容的起草

8 许 衡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负责“8.2 河湖生态流量预警”内容的起草

9 邓志民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
负责“7.河湖生态流量调度管控”内容的起
草



10 秦 忠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
负责“5.河湖生态保护对象及用水需求”、
“10.保障措施制定”汇总

11 郭 映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
负责“4.基础资料”和“9.河湖生态流量保
障责任”组织协调

12 张 坤
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水文
水资源监测中心

负责“10.保障措施制定”组织保障部分的
起草

13 文小平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负责“8.1 河湖生态流量监测”内容的起草

14 邓 瑞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负责“3.术语”内容的起草

15 关 雪 松辽委规研中心
起草编写“4.基础资料”资料整理、撰写等
工作

16 彭焱梅
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研究
中心

负责“5.河湖生态保护对象及用水需求”生
态保护对象用水需求分析的起草

17 王晓阳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负责指南文稿核对和校稿等

18 李 侃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负责“2.规范性引用文件”内容的起草

19 尚钊仪
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研究
中心

负责“5.河湖生态保护对象及用水需求”一
般规定和基本生态保护对象的起草

20 张 宇 松辽委水科所
起草编写“9.河湖生态流量保障责任”的
资料整理、撰写等工作

21 罗 昊 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负责“8.2 河湖生态流量预警”内容的起草

22 赵宏臻
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水文
水资源监测中心

负责“10.保障措施制定”管理保障和技术
保障部分的起草

23 侯 琳 松辽委规研中心
起草编写“4.基础资料”资料整理、校核等
工作

二、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

1. 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等

的论据（包括试验、统计数据）。修订类标准，还应增列新旧标准技

术内容的对比情况。

（1）主要内容

本标准共分为 10章和 1个附录，标准的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

据说明如下：

范围。本标准适用于纳入生态流量保障重点河湖名录的河流和湖

泊生态流量（水位）保障实施方案编制。其他河流和湖泊生态流量（水

位）保障实施方案编制，以及相关规划、方案、研究等涉及生态流量



（水位）保障内容的专项规划或相关篇章的编制可参考执行。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。本标准中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、水利行业标准

等文件。

术语。对本标准中一些关键词语的含义进行解释说明，生态流量

相关术语、最小下泄流量、控制断面、生态保护对象、重要生态敏感

区、生态流量调度。生态流量相关术语参考了《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

算规范》（SL/T 712-2021）；最小下泄流量术语参考了《水利部关于

印发第一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的函》（水资管函〔2020〕43

号）；生态保护对象术语参考了《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》（SL/T

712-2021）和《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

意见》（水资管〔2020〕67号）。重要生态敏感区术语参考了《环

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》（HJ 19-2011）；生态流量调度术

语参考了《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规范》（NB/T 10347-2019）。

基础资料。分为基础资料收集和基础资料分析。规定了生态流量

目标计算的数据类型、数据来源、数据时间序列、时间尺度，以及管

控措施等参考资料类型，明确了基础资料应进行复核、整理和分析，

当基础资料缺乏或不能满足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编制要求时，

应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必要的补充调查；数据获取主要参考了《河湖生

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》（SL/T 712-2021）以及《水规总院关于印发全

国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情况调查工作大纲的通知》（水总函〔2021〕

293号）。

河湖生态保护对象。分为基本生态保护对象、特殊生态保护对象



和生态保护对象用水需求分析。分别规定了基本和特殊生态保护对象

的范畴，明确了河湖生态保护目标的用水需求，应通过能反映流量变

化与生态环境功能相互关系的水文过程表示，包括流量、流速、水位、

频率、发生时机、延续时间、变化率等，且需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生态

保护对象类型的用水需求，从流域整体出发，提出兼顾各类生态保护

对象用水需求的外包线。

河湖生态流量目标。分为控制断面布设、生态流量计算和生态流

量确定。规定了控制断面布设、选取的原则，明确了生态流量计算的

组成，基本生态流量（生态基流、敏感生态流量等）和目标生态流量

计算宜采用的方法，以及生态流量计算资料要求，主要参考了《河湖

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》（SL/T 712-2021）和《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

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水资管〔2020〕67号）。

规定了应基于生态流量目标计算结果，统筹协调平衡流域上下游

断面、生态保护要求与水资源条件、目标合理性与可达性等关系，并

与相关水利规划、水量分配方案、水工程环评和取水许可等已有生态

流量目标进行协调性分析，综合确定河湖控制断面生态流量目标；明

确了生态流量目标设计保证率，主要参考了《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

规范》（SL/T 712-2021）、《关于印发 2019年重点河湖生态流量（水

量）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及实施有关技术要求的通知》（水总研二〔2019〕

328号）和《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水资管〔2020〕67号）。

河湖生态流量调度管控。分为调度管控原则、调度管控对象确定



和调度管控措施。规定了流域水量调度服从防洪调度，供水、灌溉、

发电、航运等调度应服从流域水量统一调度，区域水量调度服从流域

水量调度等，明确了对控制断面生态流量（水量、水位）及其过程具

有较大影响的水库、水电站、闸坝、取水口和引调水工程等纳入调度

考虑对象，主要参考了《关于印发 2019年重点河湖生态流量（水量）

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及实施有关技术要求的通知》（水总研二〔2019〕

328号）和《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水资管〔2020〕67号）。分别规定了生态基流及敏感生态流

量水工程的生态流量调度管控措施，以及正常来水条件和特殊时期河

道外取用水管控要求。

河湖生态流量监测预警。分为河湖生态流量监测和河湖生态流量

预警。明确了生态流量监测站点、监测内容、监测频次、监测方式、

监测数据报送等内容，主要依据《水文测量规范》（SL 58-2014）、

《关于印发 2019年重点河湖生态流量（水量）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及

实施有关技术要求的通知》（水总研二〔2019〕328号）、《水利部

办公厅关于印发河湖生态流量监测预警技术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

水文〔2021〕138号）。规定了生态流量预警层级、预警阈值、预警

发布、预警响应、预警取消等内容，主要参考了《关于印发 2019年

重点河湖生态流量（水量）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及实施有关技术要求的

通知》（水总研二〔2019〕328号）、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湖

生态流量监测预警技术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水文〔2021〕138

号）和《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

（水资管〔2020〕67号）.

河湖生态流量保障责任。分为河湖生态流量责任主体和生态流量

评估方法。规定了生态流量保障责任主体、调度责任主体、监管责任

主体、监测责任主体和考核责任主体，主要参考了《关于印发 2019

年重点河湖生态流量（水量）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及实施有关技术要求

的通知》（水总研二〔2019〕328号）。

明确了正常来水条件下及遇突然水污染事件等特殊条件下生态

流量保障状况评估方法，主要参考了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关于印发

《2020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生态流量（水量）保障

目标落实评价技术要求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。

保障措施制定。从组织保障、管理保障、技术保障、宣传保障、

经费保障等方面制定了生态流量保障措施，主要参考了《水利部办公

厅关于印发全国重点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办资管

〔2020〕151号）。

附录 A—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编制提纲。

三、专利情况说明

无

四、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

1. 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或与测试的国外样

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。

无

2.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。



新制定《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编制技术指南》是在落实《水

法》、2018 年水利部三定方案的相关要求，与《河湖生态环境需水

计算规范》(SL/T 712-2021)相协调使用。

五、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

六、预期效益（报批阶段填写）

《技术指南》编制工作是水利部依法履行“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

与修复、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”等重要职责的基本要求，通过规范

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确定、监测预报、预警会商、调度管控、监督

管理、评估考核等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，

能够大大增强全国各地区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和可

操作性，全面提升河湖生态流量保障能力和监管能力。《技术指南》

的编制出台有助于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

局，推进高质量发展，助推流域区域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，具有

良好的经济效益。《技术指南》的编制出台有利于统筹防洪安全、供

水安全，保障河湖健康、生态安全，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，普及

宣传水文化，推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绿色发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《技术指南》的编制出台有利于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、有效提高水体

自净力、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，为复苏流域河湖生态和强化流域统一

治理管理提供支撑，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、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

同体具有重要意义，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。

七、其他说明事项

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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